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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同治十一年)

兴国县志编纂委员会
一九八六年校注重版



击备≤坠
日马 吾

兴国县志，宋代始修，简编早佚。明成化、宏治、嘉靖、万历年间，曾

四修县志，书亦不存。清康熙二十二年、五十年，乾隆十五年，道光四年，

同治十一年又五修县志，复以兵燹变乱迭乘，除《潋水志林》外，其余各志

县内亦荡然无存。近年从北京、上海、南昌等地藏书单位，发现这些版本，

将其复制回县，使这些文化遗产得以更好地保全流传。

同治《兴国县志》是旧县志中最后一部。全志四十六卷，共四十三万

字。它保存了大量史料，考正了前此诸志欠实之处，续补清道光、同治问的

史实也颇为丰富。无论体例的完善，门类的齐备，文辞的洗炼，在旧修县志

中均称上乘。

按照“古为今用"的方针，整理同治《兴国县志》，对社会主义物质文

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对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，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为

此，本会在新修县志的同时，对这部旧志进行整理重版。志中有关气候灾

异、农田水利、自然资源、土特产品等资料，可为发展地方经济提供历史依

据；有关文化教育、名胜古迹、名人事迹的记述，可为精神文明建设，提供

爱国爱乡教材；有关政治武事、民情风俗等记载，亦可为资政提供借鉴。至

于志中封爵、选举、名宦、列女、仙释、方技、祥异及艺文诸卷，自应批判

继承，弃其糟粕。但作为史料备存，亦可供了解旧社会面貌及历史风尚之参
．=匕
巧。

重印的同治《兴国县志》，是根据江西省博物馆藏本进行整理的。我们

在认真校勘的基础上，加以标点，略作注释，重版内部发行。但由于水平有

限，谬误之处仍所不免，敬希方家及读者批评指正。

兴国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同治《兴国县志》领导小组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

同治《兴国县志》整理说明

一、按“古为今用"的旧志整理方针．对原版文字进行校勘、标点、注

释。

二、为保存旧志原貌，对原文不予增删，不改动编排次序。

三、为方便阅读，改原版直排为横排，已正式简化的汉字改用简化字，

不常见的古体字和异体字改为今用字和本体字。

四、注释以简约通俗为原则。前后文(卷)互见的注释，注前不注后，

一般不重注。注释文字依文释义，作直接简要说明，不作文字训诂、辞义辨

析、史实考证和评说议论。

五、文字注音，用同音字注读。不便用同音字注读的文字，用汉语拼音

字母注音。

六、历代农民起义和人民反抗官府的斗争，旧志以“寇"、“乱”、“海

寇’’、“流寇”、“发逆”相称。对这些诬蔑不实之词不作更改，加注说明。

七、旧志文中常见的“通志”、“府(郡)志”、“谢志”、“蔡志"、“黄

志"、“志林"、“孔志"、“蒋志"等，分别是《江西通志》，《赣州府志》，明

天启谢诏纂修的《赣州府志》，明万历蔡钟有主修的《兴国县志》，清康熙黄

惟桂主修的《兴国县志》、张尚瑗纂辑的《潋水志林》，清乾隆孔兴浙主修的

《兴国县志》和清道光蒋叙伦主修的《兴国县志》。对这些志书的简称，加书

名号表示，不另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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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国县志 序

庚午①之春，余摄篆是邦，适值上宪檄修通志，饬各属汇送志稿，以备采择外，并修县

志。毋许延玩。于时，前署任梅奉檄后，虽已开局，而事属草创，尚未就绪。故下车伊

始o，于吏事稍为清厘，即以邑乘之修为急务。盖自抵任以迄于今，殆无日不筹及于是，而

拳拳弗置焉。夫以盛世之文德诞敷。也．薄海内外，虽经兵燹④之余，而拨乱反治，罔弗化

干戈为俎豆o，故大吏得偃武修文，与耆宿名儒，删订旧典，缀辑新编，从容讨论，以从事

予著作之林，此诚当事者之幸事。而兴邑则尤有幸焉者，自军兴以来，再解城困，九攘边

“寇”@，而城池、学校安然如故I册府旧章完全无缺。以视他邑之城陷，而廨舍焚，图书

毁，荡然付之一炬者，彼则文献无征，而茫然鲜据I此则典章具在，而确有可凭。相提并

论，其幸不幸之相悬何如耶?虽然，亦有难焉者．邑之有志。犹国之有史。欲期修明，则功

非可以速就。苟经费不敷，则力难持久，势必流于苟简而失之疏。且拾残补缺，由旧增新，

非得公正之士，笔削难严，淹博之儒，搜罗殆遍，则不失之滥，必失之遗，余心惧焉!而思

所以去其失也。爱亲诣韩万生总戎，劝捐资以助。承其信义，允输八百循。乃延请蓝缦卿太

史、金怀谷进士及黄海峰明经、袁芝庭乡元，先为编辑稿本，送呈省局，业经批回，奖以好

语。既而再请邑中好义之士，共捐千余婚。然后诹吉。设局，关聘观察钟子宾先生，蓝太

史，于黄、袁二君外，更请广文刘仲湘、茂才邓侣麟、刘异帆、冯赏陶等，听夕仇校@，博

稽细论，纂言纪事，俱极周详。而余亦时往局中，面为参定。稿成，并加校阅，乃付剞

劂⑨。虽未知此编之成，果能不滥不遗与疏略之失，俱可免否?但自去春以迄今秋，裘葛一

更，乃得蒇事。谓之为难，孰不谓然!然余以为天下无不难之事，要在当局者尽力图之，又

得贤人君子出而勃理之，则难者不难。天下鲜可幸之事，而余适莅任完善之区，得以诸名儒

大雅，搜故府之陈编，资新刊之考订，论文校艺，相与裨益，相得弥彰之善俗，则幸者，乃

真可幸也。余盖于其难焉者，愧未尽其难。而于其可幸者，则尤幸此书之成，成于文治光昭

之日，而即卜为此邦文运聿新，而人文益盛也。余忝主修，亦与有荣施焉。是为序。

同治十年，岁次辛未孟秋谷旦。赐同进士出身o，运同衔候补赣县知县，署兴国县事，

皖南崔国榜撰。

注释

①庚午·清同治九年(公元1870)．⑦下车伊始。新官到任．③诞敷，广为布施．④兵燹·因战争而造成的焚烧破坏

等灾害．燹音显．⑤俎豆t古时祭祀盛物的两种礼器．引申作礼义．⑥边寇·指太平天国起义军。文中属蔑词．⑦诹吉。

商订好日子。诹音邹．⑧听夕仇校t听音欣。早晨·仇，校对．即早晚校对文字．⑨剞劂音基喇．雕板．①赐同进士出

身·科举时代殿试分。三甲”录取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。第二甲赐进士出身．第三甲赐同进±出身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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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兴于江西仅中邑，而以能殄粤逆，邀特旨褒异。今东南肃清四五年矣。予莅兴，奉大吏

檄，取邑旧志为修通志也。越岁，即檄各续旧志，具稿以进，并饬以所具之稿，续旧志而新

之。其大指谓：若要务之沿革名迹之废兴，乡贤名宦之递增，孝义贞廉之蔚起，及兵燹后草

野①忠贞，闺阃节烈，与夫宦游此邦人士诗文杂著，有关地方利弊者，皆当搜辑．其诸节

目，别列采访事宜二十四条通饬之。夫我国家法制尽善尽美，海宇若画一，即小有不靖，皆

忽若草薤o。所谓要务名迹，地方利弊，靡大更易I其乡贤名宦显著者，自有公议，度大吏

所急，直以军兴逾岁，东南数有事，大惧夫忠贞以微而湮l节烈以隐而晦；孝义贞节或以庸

行而沦轶。吾侪犹是心与理，其敢陨越。于下，以忝执事，而不知仰体此意?爱肃诸邑绅而

进之，商请若采访，若分纂，若总纂，而告之日：续兴国志，甚较他邑易。不闻炯斋及史旧

尝序其志乎?盖尝酌量于张损持之《志林》，而变其体例，兼参互于《蔡志》、《黄志》、《孔

志》，去取严而诸美略备。若墙焉，其基正．累而高之而已。所难者，惟草野之漫漫，吊忠

贞于荒秽，闲阃之寂寂．缅节烈之容辉，以求当于执事者之意，勿滥勿遗耳!夫善善从长，

毋宁宽。独无如其伪者入．则真者无色，而况真者或入．且不得此固存乎?访求之肫挚，载

笔者之心平且公，即予亦惧之。众绅日；“唯唯，敢不勉竭力以蒇事?”每稿具，辄就予质，

而予亦间涉笔，言其所知。未几，代者至，予当去。予又将望后予视事者之继之矣。以吾兴

有声江西，经特旨褒异．而又详其忠贞节烈诸事实，即通志亦必多采摘，借以生色，矧志于

厥邑，岂不足以扬休一时，馨香及百世?即凡莅事兴邑者，又何尝不与有荣施哉!

赐进士出身，署兴国县事梅雨田序。

注释

①草野t平民百姓．②皆忽若草薤t忽，轾快．雅同剃．剖草．③陨越。失职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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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国续修县志序

天下之大县四十，赣有二，而兴居其一。江右之州县七八，赣有九，而兴列于三。由唐

而上，平固是称，有宋建元，兴国斯号。．溯建置之相沿，先为镇，而后为县。考道里之所

至，下游短，而上游长，山则覆笥藏经，灵山飞佛，东峙蜈蚣，西屏羊岭。岩可名龛，石堪

称宝。笠戴方山之雨，殿洗秦娥之雷。水则涉源于北，潋出自东，中洲坝前，会同二水，回

澜阁畔，锁钥群流，极山JII之雄秀，钟磊落之人文。理学名臣，后先辉映I儒林文苑，名实

相符。或忠效捐躯．或孝深孺慕，或节贞共姜之矢，或义指鲁肃之困。士娴礼教，可媲鲁

邹，民习俭勤，宜歌唐魏。里因仁美，俗以让成。盖经先贤之过化，又挹前哲之遗徽①，薰

陶所被，趋向斯端。逮及我朝，久濡圣泽，近观兴俗，益进善良。居恒则讲让型仁I遇变则

同仇敌忾。故自粤匪内讧，多惨遭乎逆焰，而惟兴围立解，并迅扫乎妖氛。仰荷芝纶，褒嘉

特锡；府倾葵悃，感激愈生。不独城成众志，屡挫凶峰，抑且勇贾吾余，频复邻境。由是兵

销农器．更欣声播弦歌。甲洗银河．值寰区之肃靖；星辉壁府，钦文治之光昭。乃者大吏檄

修通志．各属汇送新编，务令搜讨遗文，以供采择。兼饬兴修邑乘，无或玩延。我邑崔侯，

开公孙之阁；同里佳士，启守素之仓。总纂具卓裁，子宾前辈；参稽分校理，不佞拔奇。爰

搜故箧，载考旧章。前有蔡、黄所订，断简莫留I后来张、孔之编，遗书亦鲜。惟是道光初

载，《蒋志》重修，材取《志林》，网罗几遍；式遵省例，门类斯分。虽掇拾已多，语气不无

割裂，而纲条不紊，参观亦自详明。慨故典之就湮，无从稽考；幸近规之可守，奚事更张。

效法有由，勿诮葫芦依样I接踵而起，都缘步武安详．于是拾残补缺，旧误弗沿；纪事纂

言，新增不少。迩年以来，综见闻而并录；累月之久，付梨枣。以告成。因往辙之涂可循，

聊欲修成续汉史；苟后贤之意未满，不妨更作新唐书。奇生居此地，识陋观天，非班马。

才，难矜著作。笃梓桑谊，弥矢敬恭。谨述风土人才之盛，非事铺张I并陈简编修辑之由，

深惭博雅。是为序。

时同治九年仲冬月谷旦。邑人蓝拔奇撰。

注释

①遗徽z流传的美德．②梨枣·旧时雕版印书贵用梨木、枣木。放称书版为梨枣．⑦班马。指班固和司马迁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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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修姓氏

主修

赐同进士出身署兴国县知县崔国榜，第春．太平进士。

侣修

署兴国县知县梅雨田，古芳。黄梅进士。

总修

翰林院编修辰沅永靖道钟音鸿．子宾．邑进士．

纂修

前任河南涉县知县金益谦，怀谷．高安进士。

翰林院编修蓝拔奇，缦卿。邑进士。

协修

举人欧阳鉴，虚堂。

举人黄华采．菊圃。

刑部主事谢配鹏，搏万。举人。

举人毛凤呜，歧冈．

举人黄成采，秀渠．

举人黄英采．躺廷。

举人刘运达，赐卿。

举人邓毓锟，玉峰。

举人欧阳倬，云卿．

分修

分发训导黄瑞仑．海峰。岁贡．

候选训导袁庆余，芝庭．优贡．

原任II盎／II训导刘炜兰．仲湘．廪生．

保举训导邓基，侣麟．

优廪生刘仁．巽帆。

优廪生冯吉士，蔼堂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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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

保举知县黄瑞龙，邃岩。库生。

即用参将韩迎春，景生。武举。

保举教谕胡仁灿，朗垣。廪生。

保举训导蓝拔文。库生。

参校

岁贡生萧伟贤．锦玉。

增生钟荣翰，以和。

总理

即用参将韩迎春，景生。武举。

监刊

候选县丞谢捷三，云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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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兴国邑乘，惟《蔡志》系前明旧本。谢方伯修《赣州府志》，颇不满意其书。《黄

志》则仍袭《蔡志》，略有增损而已。至张太史《潋水志林》，然后去取谨严，选言雅饬·

《孔志》袭用《志林》体例，而事与文多以《蔡志》为据。遂使廓清之后，问复庞杂，势不

得不酌量存删，以成完书。

一 《志林》以志地、志人、志政、志事、志言为总目。实本李元仲《宁化志》而稍加

变通。及修《赣州府志》，遂用以为例。然所分门类，究未见其确不可移。乾隆壬寅∞重修

府志，业已改订。兹谨遵省颁章程，以三十-tl为纲，其余子目一一分附。

一纪载期于传信，非以矜才炫博。州县志书，每门必有小序，每篇必作总论，陈陈相

因，未免袭成陋套。今于本邑兴革利弊，实有关系之处，系以按语。按语或置标目之下，或

系于本条之后，各视所宜，不拘一律。其旧志序论中，有关系本邑兴革利弊者，则书某人

日，以别之。

一 《志林》本康对山《武功志》，不载星野。《孔志》虽增分野一门，援证殊未详备。

沿革则第述统辖大略，而删去《志林》之平固考。今星野特加考订，复于气候之外，兼志太

阳出入、节气时刻。沿革溯源平阳、平固，更改用直表，庶览者皆可一目了然。

一 《志林》道里考三篇。洋洋数万言，极文章之巨观。好古之士，取是书而重刻之．

洵足为山川人物增色。《孔志》删改其文，名日图考，载诸次卷，颇失作者之意。今取道里

考中畜山者归山．言水者归水，言坊巷、圩市、桥渡、寺观、祠庙、古迹者，莫不皆然。辞

尚体要，非同割裂。

一 《孔志》虽遵用张太史体例，然多不循其次。如《赣郡志》以山水、城池、官署、

学校为次。《孔志》则先学宫、书院，次山水、桥渡，而又不立公署专门。今自形势、城池、

山川、水利、学校、公署而下，一一循《通志》次序。

一前令黄木庵亲平寇乱，损持太史距木庵不远，尚见当时身与行间之人，故纪前后两

甲已之乱，历历如绘。但纪载自有体裁，观损持太史自纂其文，以入《府志》无太详太略之

弊，则知《通志》所采，自当视《府志》稍略。而县志以《志林》为底本，其所采录自当视

《府志》加详矣。今于武事志中，纂录《志林》本文，复附称张尚瑗日，以纪其实，非以所

纂录者为纲，而又自序事以为之目也．

一 《通志》有关津、驿盐二目。兴邑素不设关，岁征商税银百余两，应附田赋之后．

故关津志易名津梁，所以纪实也。驿盐志则载铺递于盐课之前，而仍其名。盖兴邑1日系僻递

驿站，亦自有因革可纪，义固不应独遗。

一 《郡志》于长贰表之外，别志名宦，是秩宦与名宦本分为二也。《孔志》统名官师。

盖缘误会《志林》之意。今秩官列选举之前，名宦列人物之前。凡载名宦志者，则于秩官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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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旁注“见名宦”三字。

一损持太史于志人一门，胪载各类，未尝不暗以选举人物为纲领。《孔志》宾饮列隐

逸之前；而义行之外，又志义民，殊觉无序。今选举首荐辟，次进士，次举人，次贡生，次

仕籍，次散职，次宾饮；人物首理学，次名臣，次儒林，次宦业，次忠义，次孝友，次文

苑，次武略，次处士，次善行，各以类从。

一 《孔志》选举人物之参错重复，实不得归咎《志林》。《志林》系随所见闻，一一备

录，以为他日修志张本。《孔志》不加区别，悉踵其旧，遂至糁褐。不清。今于人物志有传

者，则于选举志内旁注“见人物”。人物志无传，则用选举志内旁注字“某系何乡何里人”；

其先世已载志乘者，则书某之子，或某几世孙。若不由荐辟、进士、举贡出身，或投效、或

议叙、或捐纳、或军功行伍、或椽吏考职，统归仕籍。如仅止捐职荣身，不归部选者，概列

散职。

一 《孔志》增宾饮、义民两门，实本《蔡志》。删之固不可，补之则不胜其补。今自

乾隆庚午以前，悉以《孔志》为定。明代宾饮，则以明代族谱为据。国朝宾饮，则以乾隆庚

午以前族谱为据；庚午以后，凡与宾筵者，必确查其族邻，委无冒滥，方始登载。义民统于

散职，说详本篇。

一善行除录旧志外，凡亲增者，必综核生平事实，访询的确，始行续载。至于现存之

人，学问、事功，未有纪极，悉不纂入。其修建学宫考棚、桥路陂泽等，均于各门类中详之。

一 《志林》虽仿《宁化志》，然《宁化志》不另编艺文。《志林》以艺文归志言，几居

全书之半。盖损持太史老于著作，以为称《兴国县志》，则多有可删，称《潋水志林》，则与

刻《昭武文钞》、《金华文略》者无异。固不妨兼收博采，以广后人见闻也。今所录艺文，悉

因旧志，而厘正其序次。其无关于山川、人物、风俗、利弊者，不复选人。

+·L志书自有一定体例，后人修志，何必尽翻前人窠臼。康对山《武功志》，屡经续修，

其原书一字不易，盖体例诚善也。张太史以鸿文巨笔，惜不为兴志创立规模，俾后人有所遵

守。兹之分类、编纂，系遵奉各大宪所颁章程于体例似较妥善。至疏略之处，则不能无待于

后人之纠正矣。以上‘蒋志'

一 《蒋志》修于道光甲申，距今公四十七年。原版尚全无缺，而门类遵省颁章程，亦

非故变《志林》之例。今因其体例完善，仍依旧本为程，增以新编，分注《蒋志》新增字

样，以免混一。

一编列次序、卷数，悉仍旧本。有加以按语者，即附于各门之后。惟祠庙照《通志》新

章．坛在庙前，自应改祠庙为坛庙。其记载亦以坛居先，而庙继之，庶于新章无柢牾。焉。

一赣郡《李志》修于道光戊申，在《蒋志》之后。兹并辑人新编，而注“郡志”以别

之。

一咸丰癸丑，合邑团练，仗义殄贼，特蒙上旨褒嘉，赏恤备至，仰见圣泽覃敷。虽荒

陬下邑，亦得渥荷恩纶，有加无已。天语煌煌，同深宝贵。兹谨刊诸简首，以志感激之微忱

焉。以E新增

注 释

①乾隆壬寅，公元1782年．⑦裕幅·音交哥．交错．③抵牾一音抵午．矛盾．

·7·



·8·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